湖南省发改委解读《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

为深化我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改革，进一步提高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效率，形成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合力，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2月1日印发实施了《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推行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相结合的公共资源交易协同监管新模式。
《若干意见》是在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反复修改完善且经省司法厅全面把关的基础上印发出台的，共16条。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统筹协调。在明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三方监督管理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综合监督管理的具体职责。二是提升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数字化水平。依托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实行全流程电子化综合监督管理。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完善智慧监管数据资源库，实现平台系统深入融合和数据资源共享，推进综合监督管理手段智能化。三是强化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协同配合。建立信息联通共享和公开机制，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共享。建立线索案件移送协查和反馈机制，实现全线上办理、全过程留痕、按时限反馈。建立监督管理联合执法与检查机制，公管办组织行政监督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或联合检查。构建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后评估机制，强化全省范围内已完成交易程序的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医药采购、国有资产资源等项目的评估检查。四是落实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制度规范。强化省级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示范性文本的合法性审查，加强示范性文本管理。严格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和政府采购项目中综合评估法的适用范围，优化评标办法选取。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远程异地评标。建立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投诉受理系统，畅通投诉渠道。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体系建设，落实信用监督管理。五是完善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长效机制。压实行政监督部门全过程监管责任和交易中心的交易现场管理责任，加强对行政监督部门和交易中心的考核评价，推动职能部门依法监管、主动监管、从严监管，常态化加大对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整治力度。　
　　《若干意见》的出台，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和国办函〔2019〕41号文“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与监督职能相互分离，探索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精神的有效举措，是主题教育调研成果的转化应用。我们从完善制度入手，进一步明晰监督管理体系，明确综合监督管理职责，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有利于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一步公平、公正。
